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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内蒙古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生申请免试《财

务管理》科目提供材料要求 

 

考生符合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报考条件，获得国务院

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士专业学位、会计博士专业

学位，可以申请免试《财务管理》科目。 

申请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《财务管理》科目免试，

严格按照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《关于做好

会计专业学位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财会〔2024〕7 号）要求执行。 

一、考生自行判断是否符合免试要求 

1.符合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报考条件； 

2.已经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士专

业学位、会计博士专业学位。不包括在读学位； 

3.必须是会计专业学位，不包括学术学位。学位证书内容

含有“完成了会计硕士（博士）专业学位培养计划”、“专

业学位证书”等字样。 

二、申请免试必须提供的材料 

1.《内蒙古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免试科目申请表》

电子版原件及扫描件。 

申请表必须本人签字。申请表提供两种格式电子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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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cx:申请表填写后的原件（可以无签字）。 

PDF：申请表签字后的原件扫描件。 

文件名按照“内蒙古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免试科

目申请表（考生身份证号码）”命名。 

申请表信息必须与学位证书信息一致。 

2.学位证书扫描件。要求是学位证书的彩色扫描件，格式

为 Jpeg。彩色扫描件电子文件以申请人身份证号码命名。 

3.考生本人在学信网申请的学位验证报告。验证报告电

子文件命名规则：学位验证报告（身份证号码）。 

三、学信网学位验证报告申请网址 

https://www.chsi.com.cn/xlcx/rhsq.jsp 

按照网站页面提示信息申请“学位在线验证报告”。验证

报告有效期申请为至少 6 个月，报告验证有效期到期前 1 个

月，请考生申请延长验证有效期，直到在全国会计资格评价

网（http://kzp.mof.gov.cn/hgxxquery.jsp）能查询到考试

合格信息。 

四、免试申请材料提交要求 

1.提交申请材料时间、方式 

考生在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公布

的年度申请免试时间内，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考区考试管理机

构提交免试申请材料。考区考试管理机构以收到电子邮件时

间为准，超过申请免试时间不再接收免试申请。考区考试管

理机构收到申请材料后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或不通过均以电

https://www.chsi.com.cn/xlcx/rhsq.jsp
http://kzp.mof.gov.cn/hgxxquery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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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邮件方式回复。申请材料逐级汇总上报自治区及全国会计

考办审核。 

2.申请免试电子邮件主题、正文、附件 

电子邮件主题：****年度《财务管理》科目免试申请（申

请人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码） 

电子邮件正文：我报名参加****年度中级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，符合《财务管理》科目免试条件，特申请免试。

我承诺提交的材料真实，相关证件扫描件与原件一致。本人

对提供不实信息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。申请人：***（姓

名），考试报名系统报名注册号（报名序号）：******。 

电子邮件附件（必须提供）： 

以“内蒙古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免试科目申请表

（考生身份证号码）”命名的免试申请表 Docx 格式电子文

件； 

以“内蒙古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免试科目申请表

（考生身份证号码）”命名的签字申请表 PDF格式电子文件； 

以“申请人身份证号码”命名的学位证书 Jpeg 格式彩色

扫描文件。 

以“学位验证报告（身份证号码）”命名的申请人教育部

学信网出具的学位验证报告。 

五、各考区接收免试申请电子邮箱、联系电话 

考生按照报名时选择的考区（地区）向考区考试管理机构

提交申请材料，有问题直接咨询、联系考区工作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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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区考试管理机构收到考生免试申请后，在报名期间对

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回复邮件。 

自治区各考区接收免试申请电子邮箱及联系电话： 

1501（考区代码，下同）.自治区直属（考区名称。下同） 

电子邮箱：2491461870@qq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1-4192054、4192251 

1502.呼伦贝尔 

电子邮箱：hlbeczjkjk@163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0-8115615、8115696 

1503.兴安盟 

电子邮箱：xamkjk2022@163.com 

联系电话：0482-8234059 

1504.通辽 

电子邮箱：tlsczjkjk@126.com    

联系电话：0475-8252733、8258978 

1505.赤峰 

电子邮箱：furong3816@163.com 

联系电话：：0476-8365726、8365220 

1506.锡林郭勒 

电子邮箱：271204749@qq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9-8224227 

1507.乌兰察布 

电子邮箱：317478020@qq.com 

联系电话:0474–8326259 

1508.呼和浩特 

电子邮箱：hhhtzjms@163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1-62997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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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9.包头 

电子邮箱：btczkjk@163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2-5228582 

1510.鄂尔多斯 

电子邮箱：3210064530@qq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7-8581657、8581644 

1511.巴彦淖尔 

电子邮箱：bskjk123@163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8-7807227 

1512.乌海 

电子邮箱：2232799260@qq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3-2029259 

1513.阿拉善 

电子邮箱：420729971@qq.com 

联系电话:18604839817 

1514. 森工集团 

电子邮箱：45356928@qq.com 

联系电话：0470-7422259 

 


